
國立鳳新高中生輔通報 109.10.14 
1.每周三朝會 7:30於活動中心或操場，無故未參加朝會者直接記警告乙次。 

2.出缺勤週報請確實核對，核對時務必需連同最後欄位，開學至第 N 週統計，一併確

認若有錯誤需請任課老師或業務承辦人員簽名後才能更正！ 

◎需在報表規定期限內完成更正(原則上是每週五)，全班每個同學都簽名及導師簽

名後副班長負責交回，如週報已於期限繳回卻仍需更正，一個月內則罰愛校服務乙

次，若逾繳交期限一個月以上則需完成愛校 3次才予更正。 

3.銷過的同學請注意，請務必事先至生輔組領取愛校服務申請單，填寫相關資料後，

於每週二、五 10:10時前送至生輔組，未按時繳交紀錄單者，當天不受理銷過。 

學生改過遷善銷過辦法已於108.9.6日獎懲委員會重新修訂並奉校長核定，主要修正

為銷警告2次以上的愛校服務次數修正如后： 
    1.警告乙次者，實施愛校服務五次。 

    2.警告兩次者，實施愛校服務十次。 

    3.小過乙次者，實施愛校服務十二次以及參加認輔諮商或認輔小團體三次紀錄。 

    4.小過兩次者，實施愛校服務二七次以及參加認輔諮商或認輔小團體三次紀錄。 

    5.大過乙次者，須完成下列事項：1.執行三十次愛校服務 2.參加認輔諮商或認輔 小

團體五次紀錄 3.父母認證，完成家中服務 5小時。 

4.按照請假規則請假，一律採用線上請假，若線上因故被退單，請於3日內上網補請，

若逾時請假(事假事先請，病假6天內完成補請)需使用假卡，可至員生社購買，並依

校規懲處。請假上傳之附件需有姓名、日期、事由、家長簽名等，病假以藥袋或看

診收據為主。病假2日(含)以上需看診收據，全學期5次或超過30節病假需每次附看

診收據，否則僅能請事假；請隨時上網確認請假是否成功。 

  (1).進入請假系統→請假查詢→被退單之申請時間 

(  
(2).點選重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).點選欲請假日期→上傳附件→存檔 

 
5.非在教室上課時，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，並請同學關閉教室電器用品及門窗，巡堂

會檢查列入品德教育競賽評分；另午休請副班長於黑板填寫出缺席狀況(應到、實

到、未到座號)列入秩序評分。 

6.週二便服日，週五班服日，班服袖子上要印校徽，下雨天可穿拖鞋到校，但到校後

要即刻換上鞋子，因受傷需穿拖協請寫傷病證明單附醫生或家長證明，若無故穿拖

鞋將登記罰寫心得。 

7.騎乘自行車、電動機車、機車(需有駕照)請戴安全帽。 



8.到校後如因病或緊急重要事故需外出，需至教官室填寫臨時外出單，並由導師(或任

課老師)、教官簽章後始得外出，如有返校不得幫同學購買外食，違者依規定處份。 

9.同學生日慶生請以簡單溫馨方式，勿惡搞同學或有破壞環境髒亂、浪費資源之情事。 

10.機車無照駕駛及未申請將機踏車騎入校園且違停、翻牆、不假外出、訂購外食等情

形，請同學自律，違規行為均會依校規處分，翻牆會記小過。。 

11.內政部「91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」，訂於109年10月14日上午10

時至11月30日下午5時，請91年次男同學，務必於時限內上役政署網站

（https://www.nca.gov.tw）辦理申報作業。 

12.反詐騙宣導：有歹徒假冒「衣芙」、「ANDEN HUD」、「Booking.com」、「美廉社」、「101

原創」、「錢櫃 PARTYWORLD」店家名義謊稱訂單發生錯誤，要求民眾操作 ATM解除分

期付款。聽到「訂單錯誤要操作就是詐騙」! 

13.反詐騙宣導：臉書好友傳「OO是你？」或「 OO我的天啊！它是你的視頻？」等附

帶影片的連結訊息，網址顯示 Youtube縮圖，或來自新聞媒體或某社團💬，點入除

了帳號被盜，詐騙集團也會用你的帳號繼續發臉書釣魚連結給其他人喔👻 

 ‼️詐騙連結 5破綻‼️                     🔶防詐 4步驟🔶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可疑 FB網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✅ 不點擊不明連結。 

◎英文版介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✅ 開啟「不明登入警告」。 

◎無法點擊其他按鈕。                 ✅ 使用雙重認證機制。 

◎隨便輸入也能登入。                 ✅ 加裝防毒軟體避免網路釣魚詐騙。 

◎無法自動填入帳號密碼。 

👮萬一點了請立即更改密碼，公開貼文說你中臉書詐騙，請大家注意不要點你的貼文！ 

14.「路權」系指用路人使用道路相關設施先誰先後之權利，對於取得路權者具有優先

通行與道路設施的權利。「行人路權」是行人使用道路安全權利的保障，相同的，

行人也不能侵犯其他車輛的路權，法律規定行人應行走在劃設之人行道，不得在道

路上奔跑嬉戲、阻礙交通，穿越道路時則須經由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

道，不可跨越護欄、安全島穿越馬路等，尊重其他車輛通行路權的義務。近期民眾

反應新富路與凱旋路路口，本校學生紅燈仍強行通過，影響其他用路人通行權益。 

 


